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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盛屯矿业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33 

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风险提示：本次《战略合作伙伴协议》属于协议双方基于双方战略目标，

为加强双方业务合作而签订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实际情

况推进，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●对上市公司 2022 年业绩的影响：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本次协

议对公司 2022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创新航”）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刘静瑜 

3、注册资本：150,645.6558 万元人民币 

4、注册地址：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 1 号 

5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413MA1MCGA52K 

6、经营范围：锂离子动力电池、电池管理系统（BMS）、储能电池及相关集

成产品和锂电池材料的研制、生产、销售和市场应用开发；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

销售；汽车租赁服务；充电桩及充电设备的销售、安装、维修；新能源汽车充换

电设施建设运营；锂离子电池循环利用技术研发；电池回收、销售及市场应用技

术的开发；电池储能技术的研发及储能电站的设计、制造、建设、销售、租赁；

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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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股权结构 

中创新航前五大股东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52,130,281 16.74 

2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,145,867 10.03 

3 
厦门锂航金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141,866,141 9.42 

4 常州华科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8,658,313 6.55 

5 常州华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77,785,163 5.16 

8、主要财务数据情况（单位：人民币千元） 

主要财务数据 
2021年 12月 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22年 3 月 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8,699,448 44,971,305 

负债总额 13,713,324 20,091,949 

净资产 24,986,124 24,879,356 

主要财务数据 
2021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2022年 1-3月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6,817,115 3,897,090 

净利润 111,540 58,017 

9、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：中创新航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 

《战略合作伙伴协议》于 2022年 9月 22日在福建省厦门市签订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

会审议。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

甲方：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合作宗旨、合作目标、合作内容、合作方式、合作实施、合作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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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作宗旨 

协议双方的合作宗旨是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，打造双赢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

合作伙伴关系。 

2、合作目标 

通过本次战略合作，能够帮助双方进一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、降低运营成本、

提升相关产品的技术实力、产品品质及服务质量等，实现双方未来的市场扩张策

略并获得市场份额，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。双方将积极共同应对全球新能

源产业的积极变化，通过上下游的协作，发挥协同效应，为整个产业连做出更大

贡献。 

3、合作机制 

①建立由双方高层领导参加的不定期会晤制度，确定重点方向，以保证合作

协议的高效落实； 

    ②双方成立联合团队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定期沟通业务合作情况，落实相

关计划。 

    4、合作内容 

①合作领域将包括电池正极材料上游镍、钴材料、矿产资源等；乙方需优先

保障甲方的供应需求，并且提供对标市场有竞争力的价格。 

②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相互投资（包括双方母公司之间的股权投资、一方

对另一方项目公司的股权投资等）、联合投资、供应链协作、合资建厂、共同研

发等； 

③合作地域包括但不限于中国、东南亚、南美、澳洲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； 

5、合作实施 

基于战略互信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在各自优势领域主导双方产业链合作的开

展；合作不设排他机制，在双方评估并取得一致的情形下，可邀请第三方共同参

与。 

6、合作期限 

双方合作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。 

（三）协议的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 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四）其他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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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履行和执行协议交易具有法律约束力

的权利义务应由双方另行或进一步协商并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约定。 

    2、协议双方承诺对在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、技

术、设计等）及与合作伙伴有关联的商业秘密，负有保密义务。 

（五）争议解决 

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

决，如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，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，通过诉讼

程序解决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

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。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

公司始终贯彻“上控资源、下拓材料”的发展战略，在刚果（金）、印度尼

西亚两大矿产资源国的镍、钴产能不断提升，同时积极在国内推进下游材料产能

的布局，镍、钴材料的综合供应能力不断增强。本协议的签署将与中创新航建立

起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，发挥各自优势，携手共建协作分工、优势互补、利益

共享的能源金属产业链生态圈，实现优质资产、业务、人才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

置，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联合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进一步稳定公司在新能源金

属领域的市场份额，扩大公司业务规模，增强公司效益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伙伴协议》仅为双方根据合作意向，经友好协商

达成的战略性、框架性约定，双方将在本协议指导原则下推进各项合作业务。 

2、在合作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将根据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，在具体合作

事项上将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以到达双方合作共赢的目的，具体合作项目受政

策，市场，技术等因素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   2022年 9 月 23日 


